
关于宜昌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第 146号建议的答复

分类：A

陈喻伟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开展老年痴呆症流行病调查的建议收

悉，经市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医保局调研办理，现答复如

下：

一、我市老年痴呆患病情况

随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老年期痴呆患病率呈

上升趋势。2012 年，原卫生部和科学技术部调查研究显

示，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群老年期痴呆终生患病率为

5.56%。我市老龄化程度较高，全员人口数据库显示，2018

年底我市 65 岁以上老年人 61.88 万人，占比约 14%，高于

全国 11.9%的水平。但我市尚未开展老年痴呆症流行病学调

查，无患病率和患病人数的确切统计数据。2018 年，全市

及城区 65 岁以上老年人分别为 61.88 万人和 13.25 万人，



按照全国 5.56%患病率估算，2018 年全市及城区老年期痴

呆患者分别约为 3.44 万人和 0.73 万人。

在全市开展老年痴呆现状调查，对于研究老年痴呆的

患病率和疾病负担，制定相关防控策略，配置卫生服务资

源，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我市

具备依托宜昌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展老年痴呆流行病调查的

医疗技术条件。宜昌市精神卫生中心是三级乙等精神病专

科医疗机构，近年来对痴呆和认知障碍相关疾病的关注、

研究、诊断和治疗有了长足进展，中心每年均有 2-3 项课题

在市科技局立项并结题，中心表示将积极利用科研立项开

展全市老年痴呆流行病学调查，全面摸清全市老年痴呆的

患病率和疾病负担。

二、开展的工作

今年来，我市积极做好老年痴呆相关基础调查工作，

开展老年痴呆患者就诊情况及生活现状调研，为规范开展

流行病学做好准备。

一是开展老年痴呆就诊情况调查。利用宜昌市全民健

康信息平台，我们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城区老年痴呆（含血管性痴呆、阿兹海默氏病）患

者门诊及住院情况进行了统计，2 年来共 621 例 65 岁以上

老年性痴呆患者门诊就诊、1133 例 65 岁以上老年性痴呆患



者住院治疗，据此估算城区老年痴呆的就诊率约为 25%

（1854/7300），印证了老年痴呆就诊率低的特点。

二是开展失智、失能老人现状调查。为准确了解失

能、失智老人的生活现状、实际困难和现实需求，市卫健

委老龄事业发展中心会同市网格管理中心、民政等部门及

基层组织，对城区的失能、半失能和失智（以下统称为失

能，注明的除外）老人家庭进行了专项调研，共调研失

能、失智老人 1425 名，其中老年痴呆患者为 266 名，占总

调查人数的 18.67%，全部发放了调查问卷，回收率 100%。

调查表明，患者对上门护理服务、定时体检、上门康复指

导和签约家庭医生的需求相对较大，希望政府部门尽快建

立长护险制度、为老人开通看病就医“绿色通道”、在家门口

建立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建立专门的老年病医院（康复医

院、护理院）。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2019 年 3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

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的通知》，计划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在

湖北每年选取 63 个社区、10 个村，对常住 65 岁及以上老

年人，以集中或入户的形式开展心理健康评估，了解老年

人常见心理问题，并筛查评估早期老年痴呆症、中度及以

上精神障碍的老年人。



按照流行病学调查要求测算，在我市开展老年痴呆流

行病学调查所需人力、物力成本约 30 万。卫生健康部门将

通过积极申报国家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申请市科技课题

立项、争取财政支持等方式筹措。我们拟将市精神卫生中

心作为本次流行病调查的责任主体单位，统筹协调相关部

门，做好调查设计、样本点选取等工作，认真搞好调查。

同时，我们将加强基层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关于老年痴呆相

关业务知识培训，在落实 65 岁以上老年人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中，及时发现疑似早期老年痴呆症，推介其到综合医院

神经科或精神科诊断治疗，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

感谢您对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宜昌市卫生健康委

2019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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